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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臨時分會研究(1927) 

盧艷香 

上海臨時分會成立時全稱為「上海臨時政治委員會」，是北伐軍

即將進取上海時，由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1927年2月21日議

決設立，4月17日遵照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改稱「政治

會議上海臨時分會」，至上海特別市政府7月7日成立而宣告結束。

在其存續期間，以會議方式主掌上海軍事、政治、財政大權，甚

至在初期對黨務也負全責。不僅其會議報告、討論及議決各項涵

括北伐時期上海的政治、經濟、軍事、黨務、教育、衛生等諸多

方面，其設立更直接關涉到國民黨在遷都過程中贛漢間的矛盾交

鋒，亦是蔣介石在上海分共前後，藉以抵制上海臨時市政府和進

行「清黨」決策的工具，其重要性不可小覷。 

關鍵詞：國民黨、上海、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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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民黨自 1926 年 7 月開始誓師北伐，在克復區多以成立政治分會作為

地方政治指導機關。國民黨即將進取上海時，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於

1927 年 2 月 21 日1即議決設立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作為上海地方指導機

關。後因國民黨在遷都過程中發生南昌、武漢之間的爭議，武漢中央政治委

員會亦於 1927 年 3 月 21 日議決成立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2，但並未建立起

來。而南昌方面議決成立的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於 4 月 8 日正式開始辦公，

「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並指導當地黨務部」3，

後遵南京中央政治會議 4 月 17 日議決，改稱「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4俟

上海特別市政府 7 月 7 日成立，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宣告結束。5本文為

行文方便，除引用和需要說明的地方外，全文簡稱上海臨時分會。 

  上海臨時分會在其存續期間，以會議方式主掌上海軍事、政治、財政

大權，甚至在初期對黨務也負全責。不僅其會議報告、討論及議決各項涵

括北伐時期上海的政治、經濟、軍事、黨務、教育、衛生等諸多方面，其

設立更直接關涉到國民黨在遷都過程中贛漢間的矛盾交鋒，亦是蔣介石在

上海分共前後，藉以抵制上海臨時市政府和進行「清黨」決策的工具。或

因上海臨時分會存在時限較短，並未引起學者關注。雖然早在 1940 年代，

一些法政學者在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已對政治分會問題有所關注，但關於

上海臨時分會的記述只有隻言片語，如在錢端升、薩師炯等著的《民國政

制史》中，只提及「自十五年三月一日北平政分會成立時起，至十八年三

月十五日開封分會報告撤銷時止，此種分會先後設立者，計有北平(及以後

                                                      
  1  〈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致中執會秘書處函〉，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

藏，《漢口檔案》，檔號 漢5944。以下簡稱「黨史館」。 

  2  〈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政治委員會議第三次議事錄(1927年3月21日，漢口)〉，收入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972。 

  3  〈本埠新聞：臨時政治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 

  4  〈本埠新聞：改名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申報》，1927年4月19日，9版。 

  5  〈廣告：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佈告〉，《申報》，1927年7月2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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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臨時分會)、廣州、武漢、開封、西安、上海、浙江與太原(臨時)等處。」6陳

之邁的《中國政府》，亦只有「上海原來也有設立分會之決定，但因清黨關

係，迄未成立」7之語。實際上南昌方面所議決的上海臨時分會是成立的，

陳之邁在此處應意指武漢方面的議決。近年來，在對政治分會研究中，專

述有張皓的《論政治分會的存在和撤銷》8和《國民黨政治分會之設置與存

廢之爭》9，陳惠芬的《北伐時期的政治分會——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糾葛》10，

對政治分會情況、性質有所討論，但對上海臨時分會也僅是述及，並未做

深入分析11。在上海通史類著述中，也只是在敘述上海成立臨時市政府情況

時，得見上海臨時分會的痕跡。12而張憲文等著《中華民國史》和李新總編

                                                      
  6  錢端升、薩師炯，《民國政制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166。 

  7  陳之邁，《中國政府》，1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104。 

  8  張皓、田成剛，〈論政治分會的存在和撤銷〉，《中學歷史教學參考》7(1995)：8-10。 

  9  張皓，〈國民黨政治分會之設置與存廢之爭〉，《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4(2011): 116-125。 

 10  陳惠芬，〈北伐時期的政治分會——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糾葛〉，《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報》24(1996.06)：203-246。 

 11  在述及時亦有不盡準確之處。如張皓、田成剛的〈論政治分會的存在和撤銷〉一文

中，在各分會成立情況時，提及其特點之一是「反映了新軍閥之間的矛盾，蔣介石

南京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分會，武漢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分會」，應

為在南昌的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成立上海分會，而非南京中央政治會議；張皓的〈國

民黨政治分會之設置與存廢之爭〉敘有「北伐軍進佔上海後，蔣介石指示4月8日成

立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福建、浙江、上海三個政治分會，隨著蔣介石1927年8
月12日下野和9月19日特委會規定『限於十月一日以前取消』後而撤銷。」對上海分

會設立時間及裁撤時間均不準確；陳惠芬的〈北伐時期的政治分會——中央與地方

的權力糾葛〉述及「與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決設立上海臨時政治會議的同一天，武漢

方面之政治委員會會議，亦決議派吳稚暉、鈕永建等七人組織政治委員會上海分

會。」顯然時間出現錯誤，南昌方面和武漢方面議決成立上海臨時分會並非在一

天，而是相隔一個月。 

 12  如唐振常主編的《上海史》在對蔣介石對上海市臨時政府成立時的態度時，記有1927
年4月「7日，蔣介石踢開臨時市政府，成立『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由其親信吳

稚暉、鈕永建、白崇禧、陳果夫等15人組成，宣稱這是『上海最高機關，有處決上

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大權，並指揮當地黨務』。這就是說，蔣介石根本已否

定了上海臨時市政府這個上海人民最高權力機構的存在。」(見唐振常 主編，《上

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26；熊月之亦是在上海市民政府成立情況

敘述時稱「當上海起義勝利，市民政府成立，武漢政府立即加以批准。武漢政府還

作出『應付上海政治情勢』的四項決議」，其中第二點為「派外交、財政、交通三

部部長赴滬指導應付策略，並指定吳敬恒、鈕永建、楊銓、白崇禧、張曙時、侯紹

裘、汪壽華等七人組織政治委員會上海分會。」「但蔣介石早已視奪取上海、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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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華民國史》13等，更將上海臨時分會的情況隱去，如李新總編的《中

華民國史》，在敘述 3 月 21 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 4 月 17 日南京

中央政治會議14時，有關上海臨時分會的決議均不提及。 

  有鑒於此，本文擬對北伐期間國民黨發生分裂時，上海臨時分會是如

何建立、發展的，以及其在存續期間的部分決議案做細緻研究，以期拓寬

民國政治史和上海史的研究領域。 

二、上海臨時分會成立 

  1926 年隨著北伐取得節節勝利，兩湖與江西相繼攻克後，武漢成為革

命的中心，11 月 26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正式決定遷都武漢。1512 月

13 日，先行抵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徐謙、

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王法勤、鮑羅廷等舉行談話

會，由鮑羅廷提議，成立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

中央政治會議未在武昌開會前，執行 高職權。161927 年 1 月 3 日，蔣介

石以「武漢情勢為慮」，在南昌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第 6 次臨時會議，由蔣介

石主持，出席委員有陳果夫、何香凝、丁惟汾、張靜江、譚延闓、宋子文、

顧孟餘、鄧演達、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陳公博等人，議決：「中央黨

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開會公決，中央

黨部及國民政府駐在地後，再行遷移。」17並在 1 月 7 日於第 7 次臨時會議

                                                                                                                         
等地為既定方針，尤其是對上海，蔣早在三月初就預委了主持上海軍政事宜的上海

臨時政治委員會及掌管上海交通、員警、海關等方面的人選。」(見熊月之 主編、

《上海通史》，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17-218。 

 13  張憲文，《中華民國史》，2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楊天石 主編，《中

華民國史》，6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 

 14  楊天石 主 編，《中華民國史》，6卷，330、359。 

 15  韓信夫、姜克夫 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4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
2568。 

 16 〈徐謙致蔣介石電 (1926年12月14日 )〉，國史館藏，《蔣介石檔案》，檔號

002-080200-00012-025。 

 17 〈中央黨政府暫設於南昌〉，《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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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組織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18的決定，以取消了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但

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於 15 日召開第 13 次會議，宋慶齡、蔣作賓、彭澤民、

何香凝、孫科、于樹德、宋子文、徐謙、鮑羅廷、陳友仁、王法勤出席，

由徐謙主席，會議作出針鋒相對的決議「臨時聯席會議暫時繼續進行」。19從

而形成南昌、武漢之間的爭議。 

  1927 年 2 月 21 日，在北伐軍完全佔領杭州，乘勝即將攻取上海之際，

南昌中央政治會議召開第 62 次會議，因「上海為中外人民生命財產集中之

地，亦即帝國主義者在遠東 後根據地，若上海一隅處理不當，則將牽動

大局，故吾軍隊勢力到滬後之種種對內方略似宜預為計畫，以免臨時步驟

錯亂」，「由丁惟汾、陳果夫、陳公博三委員起草中央對滬方略，計分外交、

財政、軍事、黨務、民眾五項，又提議組織一處理上海事件之委員會」，「派

定委員吳敬恒、蔡元培、鈕永建、楊樹莊、蔣尊簋、陳其采、何應欽、陳

果夫、郭泰祺、葉楚傖、楊銓、林煥廷、楊賢江為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委

員，吳敬恒為代理主席」，同時又議決三項，用中央黨部名義訓令上海特別

市黨部： 

一. 中央已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 

二. 中央對滬方略已交與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上海特別市黨部受該

委員會指導； 

三. 中央預備款項交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上海特別市黨部如有要

需，可請該會核發。20 

26 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開第 64 次會議，通過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組織

條例七條21，規定上海臨時分會「得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

治、財政之權，全市軍事、政治、財政各機關，須受本會議決，處理一切

                                                      
 18  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 編印，《政治總報告》，1929年3月1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檔號 D4-0-331。 

 19  〈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議決案〉，收入鄭自來、徐莉君 主編《武漢臨時聯

席會議資料選 編：1926.12.13-1927.2.21》(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217。 

 20  〈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致中執會秘書處〉，黨史館 藏，《漢口檔案》，檔號 漢5944。 

 21  〈本埠新聞：臨時政治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 



．76． 盧艷香 

軍事、政治、財政」22，第 66 次會議又決議加派白崇禧、吳忠信二人為委

員。23雖然由於戰事原因，該會在此時並未建立起來，但已經構建了上海臨

時分會的基本架構，日後所建立起來的上海臨時分會即以此為基礎。3 月

21 日北伐軍克復上海，標誌著蔣系勢力進入上海。「武漢當局深信蔣氏以

南京、上海為據點，展開反武漢的行動，因而決定不讓蔣氏有完全支配上

海、南京的機會。」24所以上海克復之日，武漢方面召集了政治委員會議，

譚延闓、宋慶齡、徐謙、宋子文、吳玉章、林祖涵、陳友仁、王法勤、孫

科、鄧演達、顧孟餘出席，徐謙任主席，會議針對上海情勢，作出：「上海

方面外交事務由陳外交部長自行擔任」；「派外交、財政、交通三部長赴滬

指導應付策略，並指定吳敬恒、鈕永建、楊銓、白崇禧、張曙時、侯紹裘、

汪壽華七同志組織政治委員會上海分會」；「指定孫科、顧孟馀、陳友仁、

宋子文、徐謙五同志為外交委員會委員並指定陳友仁同志為主席委員」；「著

總政治部主任派郭沫若同志為上海軍隊中之政治工作指導員」等項決議。25 

  從以上決議中不難看出，武漢方面此時試圖在上海組建自己的分會，

無形中是對南昌方面關於成立上海臨時分會的決議的否認，除此外，對上

海的外交、財政、交通、軍隊等權也意欲掌控。但由於武漢方面所委的上

海臨時分會委員中，吳敬恒、鈕永建、楊銓、白崇禧四人26為南昌方面所委

派人選，張曙時、侯紹裘、汪壽華三人為中共黨員，不久即發生「清黨運

動」，所以「政治委員會上海分會因人數不足未能開會」27，而此時上海已

在蔣的軍事勢力之下，武漢方面所委的上海臨時分會始終未建立起來。 

  就在 3 月 21 日北伐軍進入上海之前，上海舉行第三次工人運動，按《中

                                                      
 22  〈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條例〉，黨史館 藏《中政會上海臨時分會第1至38次會議記

錄》，檔號 會00.3/1。 

 23  〈本埠新聞：臨時政治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 

 24  張國燾，《我的回憶》，2冊(北京：現代史料 編刊社，1981)，192。 

 25 〈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政治委員會議第三次議事錄(1927年3月21日，漢口)〉，收入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972-973。 

 26  吳敬恒、鈕永建、楊銓(南昌中央政治會議第62次會議派)、白崇禧(南昌中央政治會

議第66次會議加派)。 

 27  〈孫科同志臨時報告上海方面來電二通(1927年3月23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

館 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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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上海區委宣傳大綱》來看，「並不是簡單的歡迎北伐軍，而是與北伐軍合

作，剷除軍閥餘孽，取得民眾政府，建立民選的市政府。」28勝利後，22

日，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會議宣佈組織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29並電呈漢

口國民政府稱於「漾(廿三)日先行辦公」。3025 日，武漢國民政府復電「決

議承認上海市民代表大會通過之白崇禧等十九人為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

委員，即由國民政府任命。」31 

  對於武漢國民政府對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合法性的迅速承認，蔣介

石並不同意。早在 3 月 3 日，蔣得知上海欲成立市民政府的消息後，就致

電何應欽：「聞共黨有組織上海革命政府之議，凡類此之機關，應即勒令取

消之。」323 月 24 日蔣擬赴滬時，又言：「聞上海奸黨有市政府之組織，應

禁止之。」33在 3 月 29 日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舉行就職典禮時，收到蔣

介石的致函，稱： 

上海市之政治建設，實為當今要圖，欲謀市政之建設，在此軍事期

內，一切行政，處處與軍事政治統系攸關，若不審慎於先，難免糾

紛於後，中正為完成政治統系及確定市政制度計，已另電中央熟商

辦法，務望暫緩辦公，以待最後之決定。34 

  這意味著對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的合法性的否認。4 月 14 日，上海

臨時分會派員接收了上海市臨時市政府、市黨部。35當國聞通訊社記者詢及

「(上海市臨時——引者加)市政府將改組之，抑取銷之？」市黨部秘書長黃惠

平稱：「彼在組織法例上毫無根據，自無繼續存在必要，將來上海 高之行

政機關，當即為政治委員會(即指上海臨時分會——引者注)。」36 

                                                      
 28  〈中共上海區委宣傳大綱〉，收入上海市檔案館 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65。 

 29  〈本埠新聞：第二次市民代表會議詳紀〉，《申報》，1927年3月23日，9版。 

 30  〈上海臨時市政府致中執會函〉，黨史館藏，《漢口檔案》，檔號 漢3313.2。 

 31  〈上海臨時市政府致中執會函〉，黨史館藏，《漢口檔案》，檔號 漢3313.2。 

 32  王正華  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1冊(臺北：國史館，2003)，105。 

 33  王正華  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1冊，138。 

 34  〈本埠新聞：臨時市政府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3月30日，9版。 

 35  〈本埠新聞：市黨部 市政府昨被接收〉，《申報》，1927年4月15日，13版。 

 36  〈本埠新聞：市黨部改組後之進行計畫談〉，《申報》，1927年4月16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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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進取上海是蔣介石既定腹案，決不可能讓武漢方面和中共有所介

入。早在北伐出師之際，鮑羅廷即曾建議緩取江浙，至江西克復，蔣介石

以南昌為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駐地，「鮑乃益形恚怒，竟嗾武漢財政及軍事

當局，扣發駐贛、閩各部軍隊之餉械。」371926 年底，江西駐軍的餉械問

題已極為嚴重。尤其是掌握財政大權的財政部長宋子文，亦主張政府遷鄂，

並表示：「如果國民政府不搬漢口，我再不給錢」38。鮑羅廷在共產國際執

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會議上亦有「蔣介石迄今為止還沒有掌握的唯一一

個方面就是財政方面。」39等語。為此，蔣深感「受財政之壓迫，軍事頗受

其影響，苦痛極矣！」40可見財政問題，是贛漢之爭的關鍵，亦是蔣受制於

漢方的軟肋。當在蔣主持下，南昌中央政治會議作出中央黨部和政府暫駐

南昌時，武漢方面「感到驚恐的主要一點是，蔣介石會利用國民政府和中

央來向上海和南京進軍。」411927 年 3 月 3 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舉行第

66 次會議，出席委員蔣介石、陳果夫、何香凝、丁惟汾、張靜江、譚延闓、

李烈鈞、朱培德、柏文蔚、陳公博等人，會上，蔣介石發現譚延闓、何香

凝、陳公博等人均已動搖，迫於形勢，會議作出議決：「中央黨部、國民政

府於本月六日全部遷鄂。」42但即在同日，蔣致電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請

其轉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43，「指示進取上海」44。蔣似有「『我不要兩湖

                                                      
 37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上冊(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580。 

 38  李鍔、汪瑞炯、趙令揚 編注，《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香港：香港大

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100。 

 39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會議記錄(1926年8月16日，廣州)〉，

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

動(1926-1927)》，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395。 

 40  黃自進、潘光哲 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上冊(臺北：國史館，2011)，82。 

 41  〈鮑羅廷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所作的《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報告

(秘密)(1927年10月23，莫斯科)〉，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譯，《聯

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冊，493。 

 42 〈第六十六次政治會議議事錄(1927年3月3日)〉，引自中華民國史紀要 編輯委員會 
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一至六月份》，3冊
下(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90)，256。 

 43  白崇禧於1927年1月5日任東路前敵總指揮，擔任進攻浙江方面。見〈白崇禧任東路

前敵總指揮訊(民國十六年一月五日)〉，收入黃嘉謨 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17。 

 44  王正華 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1冊，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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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決心，極力經營著長江下游的軍事，打算另創新局。」45所以，蔣將

儘快進取上海，作為在這場博弈中的重要籌碼。 

  3 月 21 日，上海克復。26 日，蔣介石即親抵上海，當晚吳敬恒、李煜

瀛、蔡元培、張靜江、邵元沖等人同往會晤，次日在豐林橋總部行營「開

會討論與共產黨分裂之辦法」46，28 日，白崇禧即奉蔣介石命令宣佈上海

戒嚴。4 月 8 日，蔣介石離滬赴甯，「關於淞滬一切後方事宜，由白總指揮

周軍長處理」。47同日，前由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指派組織的上海臨時政治委

員會，正式辦公，「得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

並指導當地黨部各界48，成為上海 高權力機關，按條例規定，接受中央政

治會議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指導49。10 日決議「在本會未議定如何處理

上海市各地方機關以前，上海市公所職員不得將公所及附屬機關交與任何

人接收」，並「派陳群、潘宜之、羅家倫、吳倚滄往上海特別市黨部指導工

作」。5012 日，是會再次決議「自本會成立以後，關於上海市區內之政治事

件應由本會議決，由各主管機關執行其他各機關未經本會議決，如有越權，

行動一概無效」51，同日在軍、政、黨安排妥當後，白崇禧發佈《取締上海

總工會武裝糾察隊佈告》，開始實行「清黨」。5216 日，上海臨時政治分會

針對「清黨」事件，發表佈告，內稱：「 近上海總工會及上海工界聯合總

會，亦有此種不幸之械鬥情事發生，軍事當局因戒嚴期間恐釀事變，乃採

取必要手段，將雙方軍械悉行解除，由東路軍敵前總指揮部政治部派員指

                                                      
 45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69。 

 46  邵元冲 著，王仰清、許映湖  標注，《邵元沖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327。 

 47 〈本埠新聞：蔣總司令今日赴甯〉，《申報》，1927年4月8日，13版。 

 48  〈本埠新聞：臨時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 

 49  〈本埠新聞：臨時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條例第五

條規定「本會須將開會情形及議決案，隨時呈報中央政治會議及國民革命軍總司

令，如有特別重大問題，須經中央黨部政治會議核准施行。」 

 50  〈中國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會議第三次會議議事錄〉，黨史館藏《中政會上海臨時

分會第1至38次會議記錄》，檔號 會00.3/1。 

 51  〈中國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議事錄〉，黨史館藏《中政會上海臨

時分會第1至38次會議記錄》，檔號 會00.3/1。 

 52  黃嘉謨 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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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另行改組工會，並經本會第四次會議，對軍事當局此種之處置認為適

當在案，但本會有須聲明者，工人自恃武裝藉端械鬥，不特於工人自身利

益毫無裨益，且害及地方公安，此後各種真正之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其

運動必須在中國國民黨指導之下，本黨任扶植保護之責，否則一律嚴厲禁

止，決不寬容。」53 

三、上海臨時分會條例 

  1927 年 4 月 8 日，上海臨時分會開第一次委員會，委員出席者有楊樹

莊、陳果夫、楊銓、蔣尊簋、陳其采、葉楚愴、白崇禧、何應欽、吳忠信、

郭泰祺、蔡元培十一人，吳敬恒因事缺席，臨時推楊樹莊暫代主席，狄膺

記錄。54宣告該會開始辦公，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所付與，得以會

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並指導當地黨務部55。同時

對外宣告其條例，計七條： 

第一條 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中央黨部政治會

議，議決組織之； 

第二條 本會承中央黨部政治會議之命令，得以會議方式決定上

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全市軍事、政治、財

政各機關，須受本會議決，處理一切軍事、政治、財政； 

第三條 本會設主席一人，委員十二人，于必要時，須添設委員； 

第四條 本會主席由中央黨部政治會議主席兼任之，主席因事缺

席，得指定委員中一人代理之，本會委員，由中央黨部

政治會議指定之； 

第五條 本會須將開會情形及議決案，隨時呈報中央政治會議及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如有特別重大問題，須經中央黨部

政治會議核准施行； 

                                                      
 53  〈中國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第四次談話會議事錄〉，黨史館藏，《中政會上

海臨時分會第1至38次會議記錄》，檔號 會00.3/1。 

 54  〈本埠新聞：臨時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 

 55  〈本埠新聞：臨時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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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辦事細則，由本會會議另行制定之； 

第七條 本條例經二月二十六日第六十四次政治會議決議通過，

頒佈施行。56 

  該會議條例第七條明確指出：「本條例經二月二十六日第六十四次政治

會議決議通過，頒佈施行。」這裡需要注意的一個史實是，國民黨已於 3

月在漢口召開二屆三中全會，並在 13 日通過《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

條例》，內容如下： 

(一) 政治委員會依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統

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第七、第八兩條之規定組織之。 

(二) 政治委員會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之最高政治領導機關。 

(三) 政治委員會因適應革命之需要，得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建議，在

國內各重要政治地區設立政治委員會分會。 

(四) 各地政治委員會分會，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 

(五) 政治委員會分會委員，不限於中央執、監委員及候補中央執、

監委員。 

(六) 政治委員會分會之人數、權限、任務及與當地黨部之關係，由

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之。 

(七) 政治委員會分會委員，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得列席政治委

員會會議但無表決權。 

(八) 政治委員會分會，對於全國大局有關係之重要決議，須經中央

執行委員會之認可，方發生效力。 

(九) 政治委員會分會，對於地方政治問題之決議，得直接交由地方

政府執行之，但須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 

(十) 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秘書處之組織，由政治委員會及分會自定

之。57 

顯然，上海臨時分會條例與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所議決的《修正政治委員

                                                      
 56  〈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條例〉，黨史館藏，《中政會上海臨時分會第1至38次會議記

錄》，檔號 會00.3/1。 

 57  榮孟源 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

報出版社，1985)，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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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分會組織條例》中對政治委員會分會的有關規定，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一是權力來源不同，上海臨時分會條例規定其是「由中央黨部政治會議，

議決組織之」，而《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規定是由「政治委員

會」設立；二是決議生效方式不同，上海臨時分會條例規定「以會議方式

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全市軍事、政治、財政各機關，

須受本會議決，處理一切軍事、政務、財政」、「須將開會情形及議決案，

隨時呈報中央政治會議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如有特別重大問題，須經中

央黨部政治會議核准施行」，而《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規定「對

於全國大局有關係之重要決議，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認可，方發生效

力」、「對於地方政治問題之決議，得直接交由地方政府執行之，但須報告

中央執行委員會」。 

  那麼，這種差異緣何產生的？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明確條例中的

「政治會議」和「政治委員會」之間的關係。 

  1926 年 7 月 4 日國民黨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作出「政

治委員會應於中央與常務委員同開一政治會議，以代政治委員之會議」58的

決議，此即「政治會議」的由來。對於「政治會議」權限的認識，目前學

者持有不同的意見。有學者認為，「中政會改組，『其意義在將中央常務委

員會與政治委員會合並為一』，以統一 高領導」59，亦有學者認為「兩會

並非完全合併為一，中常會仍然獨立存在。而中政會改組為政治會議後，

意味著中央常務委員可參加政治會議，而一般的政治委員卻不能參加常務

委員會議。而且人數增多以後，政治決策的機密性與運作的靈敏性均將受

到影響。」60對於「政治會議」權限的認識，單從條文規定並不能很好地得

以闡釋，需要對當時的背景做一梳理。 

  「三二零」事件後，汪精衛稱病去職，所遺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

                                                      
 58  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 編印，《政治總報告》，1929年3月1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檔號 D4-0-331。 

 59  彭厚文，〈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演變述略〉，《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1993):121-126。 

 60  王奇生，〈中政會與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輪替 (1924—1927)〉，《歷史研究》

3(2008):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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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主席職分別由譚延闓、蔣介石出任。至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採納蔣介

石建議，設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61，張靜江當選。1926 年 6 月 4

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迅行出師北伐，任

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案，並於次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在 7 月 4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作出「政治

委員會應于中央與常務委員同開一政治會議，以代政治委員之會議」的決

議後第三天，又因常務委員會主席張靜江提出辭職，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

全體會議於 7 月 6 日推選蔣介石繼任，但在北伐期間，仍由張靜江代理。

至此，蔣介石身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張靜江代)等要

職，並出任政治會議主席(譚延闓代)，集軍權、黨權、政權於一身。所以此

時政治委員會與中央常會合開的政治會議，更似二者的聯席會議，雖然人

員的擴大的確會影響政治決策的機密性與運作的靈敏性，但其權力更加集

中，從運作中更易被操控。 

  也正如此，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有感「黨權旁落，只見個人意志不

見黨的意志，只有個人的自由，毫無黨的自由，實為延緩之 大原因」62，

「且自設總司令以來，黨國大政無不總攬於一人，黨與政府等於虛設；而政

治會議與常務會議平行並列，尤易供黠者操縱。」63在 3 月 10 日通過的《統

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中，明確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 高權力機

關」，閉會期間，「黨的權力機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

體會議前後、兩會之間，由全體會議互選之常務委員九人組織中央執行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對黨務、政治、軍事行使 終議決權」，「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下，設政治委員會」，「以常務委員會全體委員及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

選舉之中央執行委員及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六人組織之」，「政治委員會對於政

治問題議決後，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國民政府執行之。」64可見，《統

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是將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重新分割開來，並對

                                                      
 6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

冊，715。 

 62  榮孟源 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298。 

 63  榮孟源 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299。 

 64  榮孟源 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316-317。 



．84． 盧艷香 

政治委員會許可權做了限制，明確中央執行委員會為黨的權力機關的地位。

所以，即有 13 日的《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的出臺。 

  由於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基本上恢復到了「三二零事件」前

的狀態，對蔣介石權力作出種種限制，形成以尚在歐洲的汪精衛為首的「集

體領導」。65甚至蔣得電報稱「漢口方面有免鈞座(蔣介石——引者注)之職

並開除黨籍」66。因此，對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案，蔣並不接受。 

而此時，上海臨時分會條例並未遵照《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

有關規定，仍標榜其是「由中央黨部政治會議，議決組織之」，並「須將開

會情形及議決案，隨時呈報中央政治會議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可見上海

臨時分會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圭臬，並受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即蔣本人節制。 

  至 4 月 15 日原定在南京召開的二屆四中全會，因武漢方面委員未到，

而改開談話會。17 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 73 次會議。柏文蔚、

蔣介石、吳敬恒、張靜江、甘乃光、陳果夫、胡漢民、李煜瀛、蔡元培九

人出席會議，由吳敬恒主席。會中，吳敬恒發言稱：「自南昌、武漢間發生

中央地點問題以來，武漢以中央自居，其議決案及命令中發見多量危害國

民革命之行動，因此經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舉發案以後，確認南京有

繼續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開會之必要」67，作出「國民政府於本月十八日開始

在南京辦公，同時舉行慶祝典禮」的重大決定，並議決「上海臨時政治委

員會應改為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68從而甯方以中央政治會議為 高機

關，以否認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相關決議。 

  從此次會議出席人員上看，只有蔣介石一人為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選

                                                      
 65  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384。 

 66  〈方聲濤、譚曙卿、張貞、黃展雲、戴任等致蔣介石電(1927年4月4日)〉，國史館

藏，《蔣介石檔案》，檔號 002-020100-00013-005。 

 67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七十三次會議記錄〉，收入羅家倫 主編，

《革命文獻(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輯精裝合訂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
4211。 

 68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七十三次會議記錄〉，收入羅家倫 主編，

《革命文獻(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輯精裝合訂本)》，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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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政治委員會委員。69若按是會自稱系「繼續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按照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作出「政治委員會應于中央與常務委

員同開一政治會議，以代政治委員之會議」的決議，隨後於「七月十三日

常務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以汪精衛、譚延闓、蔣中正、胡漢民、甘乃光、

陳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樞、孫科、朱培德、譚平山、張靜江、於

樹德、丁惟汾、王法勤、吳稚暉、陳友仁、何香凝、顧孟馀、宋子文等二

十一人為政治會議人員。」70後在廣州開會時曾加推「李濟深、陳果夫、徐

謙、李烈鈞、戴傳賢五人」，在南昌開會時加推委員「柏文蔚、鄧演達、程

潛、唐生智、李宗仁、孫宋慶齡六人。」71實則政治會議人數達三十二人之

多，而政治會議第 73 次會議出席人員僅九人，其中蔡元培還非政治會議委

員。所以有感人數不足問題，在是會上，蔣提議「總理北上時，因北京時

局緊張，曾加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數人，在北京開會。現在在武漢之中

央同志未來，北伐方在進行，客觀的需要與總理北上時相同，請加派蕭佛

成、蔡元培、李石曾、鄧澤如、何應欽、白崇禧、陳可鈺、陳銘樞、賀耀

組九同志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內列席。」72此項提議得大會通過。但即使

如此，從緊接著召開的中央政治會議第 74 次會議出席人員來看，出席人員

僅有「陳銘樞、蔣中正、張靜江、胡漢民、吳敬恒、甘乃光、蔡元培、蕭

佛成、鄧澤如、柏文蔚、陳果夫」73十二人，遠未達到應出席人數的半數，

其決議的有效性的確值得質疑。 

  但上海臨時分會委員中出席南京第 73、74 次中央政治會議的有吳敬

                                                      
 69  按照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選舉結果，政治委員會委員有「汪精衛、譚延闓、蔣中正、

孫科、顧孟餘、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宋子文、孫宋慶齡、陳友仁、鄧

演達、王法勤、林祖涵」十五人。詳見榮孟源 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

中央全會資料》，上冊，302-303。 

 70  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 編印，《政治總報告》，1929年3月1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檔號 D4-0-331。 

 71  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 編印，《政治總報告》，1929年3月1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檔號 D4-0-331。 

 72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七十三次會議記錄〉，收入羅家倫 主編，

《革命文獻(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輯精裝合訂本)》，4211-4212。 

 73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七十四次會議記錄〉，收入羅家倫 主編，

《革命文獻(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輯精裝合訂本)》，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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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陳果夫、蔡元培三人，在 73 次會議加委的政治會議委員中上海臨時分

會委員有蔡元培、何應欽、白崇禧。至此，上海臨時分會委員中總計有五

人為政治會議委員，其中吳敬恒、白崇禧先後為上海臨時分會代理主席。

可見，上海臨時分會對此時南京中央政治會議的重要意義。所以，雖然南

京中央政治會議第 73 次會議的合法性存在疑問，但該會即擬遵照其關於

「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應改名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的決議，74「改名政

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75，是自然之舉，正如上海臨時分會在第 25 次會議

討論時，堅稱「本會系中央政治會議之一部」。76 

四、上海臨時分會議決案之擇析 

  正如前文所述，進取上海對蔣介石意義重大，尤其當南京國民黨中央

政治會議議決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府後，上海的地位更為重要。對於蔣介石

及之後建立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而言，江浙無疑是重要根據地，而上海不

僅是江浙的中心，南京的門戶，亦是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因此，有效而

穩固地控制上海，意義非常重大。無疑，此時蔣介石所委的作為上海 高

指導機關的上海臨時分會，必須承擔起掌控上海的責任，其所議決事項，

不僅關係著上海地區的穩定，亦關係著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穩固。 

  上海臨時分會自 4 月 8 日正式開始辦公，按其條例規定，「以會議方式

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77，至 7 月 7 日結束，共召開 38

次會議、4 次談話會78，平均兩天一次會議，開會頻繁，出席的委員計有楊

樹莊(後李景曦代)、陳果夫、楊銓、蔣尊簋、陳其采(後錢永銘代，又改沈

澤春代)、葉楚傖、白崇禧(後潘宜之代，又改陳群代，陳群當選為委員後，

繼由潘宜之代)、何應欽(僅 4 月 8 日一次)、吳忠信、郭泰祺、蔡元培、林

                                                      
 7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七十三次會議記錄〉，收入羅家倫 主編，

《革命文獻(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輯精裝合訂本)》，4211。 

 75  〈本埠新聞：上海臨時政治分會昨開會未成〉，《申報》，1927年4月19日，9版。 

 76  〈本埠新聞：政治分會二十五次會議記〉，《申報》，1927年5月21日，9版。 

 77  〈本埠新聞：臨時政治委員會昨日成立〉，《申報》，1927年4月9日，13版。 

 78  以上資料根據《申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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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廷、吳敬恒、潘公展、孟心史、陳群、張性白、歐陽格、褚民誼等79，聚

集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中執、監委員及軍政要員。80據 1927

年 6 月留存的一份題名錄來看，當時委員達十六人，為蔡元培、楊樹莊、

蔣尊簋、陳其采、何應欽、郭泰祺(常務委員)、楊銓、白崇禧、吳忠信、褚

民誼、孟心史(常務委員)、潘公展(常務委員)、吳倚滄、陳群(常務委員)、歐陽

格、張性白。81從《申報》公佈的不完整的會議記錄來看，在其存續期間通

過的議決案至少在 300 項以上，涉及上海政治、黨務、教育、財政、衛生

等諸多方面，本節擇析一二。 

(一) 制定《上海解決勞資糾紛暫時條例》及《上海勞資調節條

例臨時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 

  自 20 世紀以來，上海成為中國的工商業中心，資本和勞動力日益集中，

勞資關係日趨緊張。據統計，1918—1926 年間上海罷工次數為 534 次82，

約占全國罷工總數的 48.63%。另據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統計，1918—1932 年

間上海發生罷工停業案件共 1121 件，僅 1925 年 9 月至 1927 年 4 月即達 356

次83，占總數的 31.76%，而 1927 年罷工停業涉及廠數為 11698 家84，占總

數的 55.47%。可見上海已進入「市內糾紛，勞資為多」的時代。 

                                                      
 79  委員出席情況根據《申報》可見的會議記錄整理。 

 80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6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24名，中央監察委員12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8人。上海分會中何應欽、褚民誼為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吳稚暉、蔡元培、陳果夫為中央監察委員，李宗仁為候補中央

監察委員。整理自：榮孟源 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上冊，172-173。關於政治會議委員情況前文已作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81  《中國國民黨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題名錄》，1927年6月13日，上海檔案館藏，檔

號 Y4-1-0000929。 

 82  《第一三表 罷工的地域分佈》，收入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9)，150頁附表。在統計中表，1925年有兩組統計資料，第一組：全國罷工1098
次，上海534次；第二組：全國罷工1232次，上海為638次。本文採用了第一組資料

計算了百分比，若按第二組資料，百分比約為51.79%。 

 83  上海市政府社會局 編，《近十五年來上海之罷工停業》(上海：中華書局，1933)，
61。 

 84  上海市政府社會局 編，《近十五年來上海之罷工停業》，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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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年 2 月 24 日，北伐軍底定上海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曾訓令上海

特別市黨部，稱：「上海為中外人民生命財產集中之地，亦即帝國主義者在

遠東 後根據地，若上海一隅，處理不當，則將牽動大局，故我軍隊勢力

到滬後之種種對外對內方略，似宜預為計畫，以免臨時步驟錯亂，故特呈

請迅速指示具體方略，庶幾職部方可按照辦理，再在軍隊勢力未到以前，

職部應籌備各種方法，如組織勞資問題委員會，外交委員會等」。85北伐軍

進入上海後，蔣介石「因鑒上海工潮澎漲，無法平息，殊為社會不良之現

象，軍事後方之障礙」，於 4 月 18 日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命令的形式頒佈

《上海勞資調節條例》。86該條例屬綱領性指令，為了有效地解決勞資糾紛，

上海臨時分會經過討論，於 5 月 12 日第二十次會議上，以《上海勞資調節

條例》為指導原則，修正通過《上海解決勞資糾紛暫行條例草案》及《上

海勞資調節條例臨時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草案》，並郵奉南京中央政治會

議，「請迅予核准公佈」。87 

  《上海勞資調節條例》頒佈的目的在於「俾得勞資雙方，均有裨益」88，

但從其內容，及以其為基礎的《上海解決勞資糾紛暫行條例草案》來看，

在勞資雙方發生糾紛時，對工人利益有所傾斜。如《上海解決勞資糾紛暫

行條例草案》規定：「商店工廠當勞動者罷工時，只准東家自行操作，不得

雇用其他工人製造貨品及幫同工作營業」，「凡勞動者要求加薪，罷工解決

時，罷工期內之工資照新定舊定工資之平均數發給，如經勞資委員會裁決

罷工確在雇主方面，政府得令雇主照新定工資發給」，「雇主不得無故開除

工人，如商店工廠歇業時，應先一月通知勞動者，並須補給一個月工資，

如無故忽行歇業，須補給兩個月之工資」等。並在「勞」、「資」之外，引

入「政府」的作為，規定「本條例專為解決上海區域內勞資糾紛而設，凡

工商業之雇主及勞動者，必須絕對遵守」，「工商業之勞資，雙方發生糾紛，

如不能自行解決時，必須呈請上海勞資調節條例臨時執行委員會(簡稱勞資

                                                      
 85  〈本埠新聞：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市黨部補錄〉，《申報》，1927年4月10日，13

版。 

 86  〈本埠新聞：上海勞資調節條例昨日公佈〉，《申報》，1927年4月19日，9版。 

 87  〈本埠新聞：政治分會呈報勞資問題兩草案〉，《申報》，1927年5月13日，9版。 

 88  〈本埠新聞：上海勞資調節條例昨日公佈〉，《申報》，1927年4月19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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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經勞資委員會裁決後，雙方簽訂條件，必須從速切實履行，否

則由政府強制執行之」。89 

  同時在《上海勞資調節條例臨時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草案》90對「勞資

委員會」做詳細規定。根據總司令公佈的《上海勞資調節條例》，以處理上

海一切勞資糾紛，而定名為「上海勞資調節條例臨時執行委員會」，簡稱「上

海勞資委員會」；其人員構成由上海臨時政治分會所委任之委員九人組織，

這九人中：(甲)黨及政府代表三分之一；(乙)工商業雇主代表三分之一；(丙)

工商業之勞動者代表三分之一。並設常務委員三人，由甲、乙、丙三項代

表各推一人任之；其任務為：(甲)遇勞資雙方發生糾紛時本會依據《上海勞

資調節條例》辦理之；(乙)凡經本會仲裁之事件有不遵守者得強制執行之。 

  可見，此時國民政府嘗試以「權威」的形象出現於「勞」、「資」雙方

之間，力圖將「勞」、「資」雙方納入其政治控制體制下，但在實際運作中，

這種「權威」的建立是極其艱難的。 

(二) 接收上海總商會 

  上海總商會系由清末成立的上海商務總會改組而來，不僅是上海商界

的中樞，亦為各地商會所服膺，執全國商會之牛耳。 

  北伐軍進入上海後，於 4 月 13 日由上海臨時分會第五次會議作出接收

上海總商會的決議。91在接收上海總商會時，上海臨時分會主要有兩個關鍵

性的策略，一是「上海總商會由上海商業聯合會接收」92；二是「通令緝拿

正會長傅宗耀」。93上海商業聯合會是「總商會發生糾紛」94的產物，而糾

                                                      
 89  〈本埠新聞：政治分會呈報勞資問題兩草案〉，《申報》，1927年5月13日，9版。 

 90  〈本埠新聞：政治分會呈報勞資問題兩草案〉，《申報》，1927年5月13日，9版。 

 91  〈中國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函(4月13日)〉，收入上海市檔案館 編，《一九

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 

 92  〈中國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函(4月13日)〉，收入上海市檔案館 編，《一九

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19。 

 93  〈本埠新聞：政治分會派員接收總商會〉，《申報》，1927年4月27日，9版。 

 94  〈上海商業聯合會結束宣言〉，收入上海市檔案館 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

合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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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的白熱化又是由傅宗耀當選總商會會長引發的。 

  傅宗耀(1872-1940)，字筱庵，浙江鎮海人。為通商銀行經理、招商輪船

局董事、上海總商會會長。傅出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之職，是在依靠孫傳芳

為後臺，使用各種手法，從而當選的。因其出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一職，已

引發馮少山95等人不滿，總商會內部矛盾激化。加之，在國民革命軍攻入江

西之際，傅曾調來招商局輪船九條，供孫傳芳作軍運，後因輪船發生爆炸，

引發海員罷工，抵制軍運，1927 年 3 月傅召集上海銀錢業認購孫傳芳發行

的一千萬元庫券，遭到反對，傅特從中國通商銀行準備金中撥款捐贈二百

萬元。96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工商界在虞洽卿、王一亭、吳蘊齋等的宣導下，

聯合除上海總商會以外的上海工商界各團體組成上海商業聯合會，以取代

上海總商會。97是會於 1927 年 3 月 22 日成立，4 月 7 日、11 日分別呈請國

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和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立案98，4 月 13 日，上海臨

時分會議決「在商會法未頒佈以前，准予暫行備案，並由本會隨時指導進

行。」99該會一經成立，便秉承「與蔣總司令釋嫌修好」的宗旨，100先後多

次為蔣籌措餉項。 

                                                      
 95  馮少山亦為總商會會員，與傅宗耀同時競選會長，落選後，曾對傅選舉舞弊事宜提

出訴訟，但因該訴訟不了了知，遂退出總商會，另組滬商正誼會，與以傅為首的總

商會對抗，後出任上海總商會接收委員、上海總商會臨時委員會常務執行委員。 

 96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 编，《中華民國史．人物傳》，

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866-869；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361-369。 

 97  在小科布爾著的《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中，認為商業聯合會是「把上海所有主

要商業、銀行業和工業的團體都包括在內。」並在注釋中表明組成團體中包括上海

總商會，見小科布爾著，楊希孟、武蓮珍 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33。但從檔案上看，在「上海商業聯合會」成立時

會員錄上並未見「上海總商會」，見〈上海商業聯合會成立公告及結束宣言〉，上

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Q80-1-22，24-28。可見此時上海商業聯合會的成立是另立於

上海總商會的團體。 

 98  〈上海商業聯合會申請立案呈文(1927年4月7日)〉，收入上海市檔案館 編，《一九

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17。 

 99  〈上海商業聯合會成立公告及結束宣言〉，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Q80-1-5。另見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18。 
100  〈上海商業聯合會宣言〉，收入上海市檔案館 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合

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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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6 日，上海臨時分會召開第八次會議，指稱：「上海為全國商業重

心，中外互市巨埠，而商權之樞紐端在上海總商會」，而總商會現任職員系

非法產生，令錢永銘、虞和德、馮少山、王震、潘宜之、郭泰祺、吳忠信

等「尅日前赴上海總商會，暫維會務」。101並通令緝拿正會長傅宗耀，「照

得上海總商會現任非法會長傅宗耀，助逆擾亂，挾會營私，前經結合私人，

以非法選舉之手續，把持上海總商會，藉以獻媚軍閥，迨本軍北伐之時，

傅逆曾以多數金錢，供給敵餉，復將眾商血本組織之招商輪船局多數船舶，

為孫逆運輸之用，阻擾義師，確鑒有據，而本軍到滬之後，膽敢陽示歸順，

陰謀反對，不獨投機，實為叛逆，不亟嚴緝懲治，無以昭垂炯戒，為此令

訊予緝拿傅宗耀，押解戒嚴司令部訊辦，毋得延誤，切切此令。」102在緝

拿傅宗耀的同時，對其財產進行清查。6 月 15 日，上海臨時分會發出佈告，

稱：「查傅逆宗耀罪大惡極，業經本會嚴令通緝，該逆財產並經分令查封各

在案，自通緝之日起，所有該逆產，如有過戶轉寶等情事，一律無效。」103

後「查得中國通商銀行、甯紹商輪公司、招商局、華興水火保險公司、漢

冶萍公司、豐盛實業公司、祥大源五金號」均有傅宗耀股份，所以上海臨

時法院「分別飭將所有股份悉數扣留，不得私擅移轉。」104 

  實際上，上海臨時分會對傅宗耀的清查及對其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的

強制接收，標誌著以官方力量直接控制上海總商會的開始。1929 年 1 月 1

日，上海總商會改為上海特別市總商會，105並根據上海特別市政府訓令，「上

海縣、上海閘北商會及銀行公會、錢業公會等均系著名商業團體，尚未呈

請註冊，應請通令該會等遵照註冊規則辦理。」106 

                                                      
101  〈中國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議事錄〉，黨史館藏，《中政會上海

臨時分會第1至38次會議記錄》，檔號 會00.3/1。 
102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訓令(1927年4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

號 Q179-1-7。 
103  〈廣告：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佈告〉，《申報》，1927年6月16日，5版。 
104  〈本埠新聞：臨時法院查封傅筱菴財產之告布〉，《申報》，1927年7月24日，14版。 
105  〈上海市總商會改稱特別市總商會及抄送該會委員表的通知〉，上海市檔案館藏，

檔號 S173-1-196。 
106  〈上海特別市政府訓令第3342號 (1929年1月15日 )〉，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S173-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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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籌建上海特別市政府 

  前文述及，在上海克復時，上海市民代表會議曾議決成立上海特別市

臨時市政府，這一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的合法性得到武漢方面的承認，

卻為蔣介石所不許，不久即被查封，從而奠定了上海臨時分會的 高權力

機關的地位。但上海臨時分會，之所以為臨時分會，即表明其具有臨時過

渡性質。早在上海克復之前，蔣介石已經在籌畫成立上海特別市政府。因

此，籌設上海特別市政府亦為上海臨時分會一項重要議項。 

  4 月 23 日上海臨時分會開第 6 次會議，蔣尊簋主席，會上報告了南京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上海市政府委員由上海臨時分會物色介紹。1075 月 6

日，上海臨時分會開第 15 次會議，出席委員有褚民誼、潘公展、陳其采(沈

澤春代)、吳忠信、孟心史、楊銓、楊樹莊(李景曦代)、蔣尊簋、白崇禧(陳群

代)、郭泰祺等，由蔣尊簋主席，記錄徐佩璜。是會上，決議「通過審查上

海特別市暫行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及修正案，並議決備函請褚委員民誼，

出席中央政治會議說明一切」。108 

  與此同時，蔣介石等亦在南京籌備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事宜，並於 5

月 7 日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舉行的第 89 次會議上通過《上海特別市暫行條

例》。該條例共六章三十七條，規定：「本市為中華民國特別行政區域，定

名為上海特別市」，「直隸中央政府，不入省縣行政範圍」，「區域以上海、

寶山兩縣所屬原有之淞滬地區為特別市行政範圍」，「設市長一人，由中央

政府任命之，任期三年」，市行政事務設財政、工務、公安、衛生、公用、

教育、土地、港務、工商、公益等十局專管，但「遇事務必要時，市長得

呈准政府設立特別機關辦理」，「市長為統籌市政事務得召集各局局長組織

市政聯席會議」。109所以當褚民誼於 5 月 9 日出席南京中央政治會議第 90

次會議欲報告上海臨時分會所通過的《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草案》時，「因

中央政治會議，業已通過一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草案，故不必報告，惟對

                                                      
107  〈本埠新聞：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會議紀〉，《申報》，1927年4月24日，13版。 
108  〈本埠新聞：政治分會昨開十五次會議〉，《申報》，1927年5月7日，13版。 
109  《國民政府公報》，1927年5月11日寧字第四號，第1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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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條例第二十三條中土地問題之第五項，不過為字句之修改而已，其他

大致與本會所通過者相同」。110 

  從上不難看出，籌設上海特別市政府事宜，雖然上海臨時分會接到南

京中央政治會議函令籌備，但實際運籌帷幄此事的，仍為蔣介石。早在 2

月 1 日，蔣與黃郛、張靜江等在廬山度歲時，即密商在「底定東南後，所重

者為經濟與外交，尤須預作未雨綢繆之謀。」111是月初旬，又在南昌與黃郛、

張群等研商「克復京滬後財政金融之規劃，外交之部署，機關之接收，人員

之支配，紳商之聯席，以及浙省之策動等等」，並認為非黃郛赴滬主持不可，

黃郛遂受命東下赴滬。112所以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上海特別市暫行條

例》後，又於 18 日任黃郛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但被黃郛婉拒。113 

  6 月，陳果夫等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 102 次會議上稱：「自我

國民革命軍達到江蘇以來，已歷數月，政治上之建設迄無頭緒，種種措施

亦未能收指臂之效，推原其故，無非由於軍務政治之機關名目繁多，許可

權未清，政令不能一律所致，非將各地軍政各務切實整理不為功，茲先就

上海一地為始」，114提出「既有上海市政府之設立，自應及時將該地方切實

整理，去其重複之職，歸併其相同之處」，由此提出整理辦法 21 條，含上

海黨、政、軍各務。115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第一條，俟上海市政府成立

後，將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即行取消」，於 6 月 16 日訓令上海市政府即

便遵照辦理。116 

  24 日，上海臨時分會舉行第 36 次會議，作出「擬於本月底結束，所有

未了事件，擬移交市政府接辦」的決議，呈報中央政治會議核准。1177 月 2

                                                      
110  〈本埠新聞：政治分會昨開十九次會議〉，《申報》，1927年5月12日，13版。 
111  沈雲龍 編著，《黃膺白先生年譜長 編》，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267。 
112  沈雲龍 編著，《黃膺白先生年譜長 編》，上冊，268。 
113  沈雲龍 編著，《黃膺白先生年譜長 編》，上冊，272。 
114  〈中央執委會修正政治會議暫行條例益抄送議案文書(上海特別市工務局1927年7月

13日收)〉，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Q215-1-6723。 
115  提案原文詳見《國民政府公報》，1927年7月1日寧字第7號，22-26。 
116  《國民政府公報》，1927年7月1日寧字第7號，22。 
117  〈中國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第36次會議議事錄〉，黨史館藏，《中政會上海

臨時分會第1至38次會議記錄》，檔號 會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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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表佈告稱： 

  為佈告事：本會前以上海市政府成立在即，曾於第三十六次會議議決

於本月底結束，所有未了事件，擬移交上海特別市市政府接辦，經呈准中

央政治會議在案。茲遵於本日第三十八次會議議決： 

(一) 本會所有案卷盡於本月七日以前趕辦結束，關於上、寶兩縣移

交上海特別市市政府，其他各件及印信等一律移送中央政治會

議； 

(二) 本會附設之上海教育委員會、上海衛生委員會移交上海特別市

市政府； 

(三) 實業國體條例起草委員會移交中央法制局； 

(四) 接收改組揚子江技術委員會及浚浦局委員會除業經呈請中央加

委外，嗣後後改隸中央政治會議直接辦理； 

(五) 上海市各地方機關調查委員會應於本月四日前結束具報； 

(六) 清查接收遊民模範工廠委員會移交勞動大學籌備會； 

(七) 本會自通告日起一切公文概不受理，為此除呈報中央並分別函

知外，仰各機關商民人等一律遵照，此布。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二日。118 

  7 月 7 日，上海特別市正式成立，至此上海臨時分會結束，其未完之議

案，移交上海特別市市政府，並其中各處(會)職員，特別市酌量任用。119 

                                                      
118  〈廣告：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佈告〉，《申報》，1927年7月2日，6版。上海

臨時分會曾組織有上海衛生委員會、上海教育委員會、實業團體條例起草委員會、

宣傳委員會、接收及改組上海總商會委員會、討論接收及改組揚子江技術委員會及

浚浦局、上海市內各地方機關調查委員會、會計師公會改組委員會、改組律師公會

籌備委員會、清查招商局委員會等，詳見《中國國民黨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題名

錄(1927年6月13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Y4-1-0000929。 
119  7月12日上海特別市工務局就收到請任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所派方思九等

四員的函件。見《上海特別市工務局收文第陸號上海特別市市政府秘書處公函一件

(1927年7月12日收)》，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Q2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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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上海臨時分會不僅是國民黨北伐藉以接收上海的重要機關，亦是國民

黨中央發生分裂時，爭奪的焦點。正如黃郛在就職上海特別市市長時發表

演詞所稱：「上海為中外通商巨埠，輪軌輻輳，商賈雲集。近且密邇首都，

資為遮罩。於軍事、政治、外交、金融各端，莫不居全國中心而為之樞紐。

中外觀瞻所系，關係實至重要。」120亦如蔣介石的致詞：「上海為特別市，

非普通都市可比。這個特別市，乃東亞第一特別市，無論中國軍事、經濟、

交通等問題，無不以這個特別市為依據。」121上海地位顯要。對於贛、漢

爭議時期的蔣介石及其後寧、漢對峙中的南京國民政府，其意義不可小覷。

所以當上海建立起以中央政治會議為圭臬、受蔣介石節制的上海臨時分

會，做為上海地方權利機關，掌控上海政治、軍事、財政等權，並指導當

地黨務時，標誌著蔣介石在與國民黨左派及中共這場博弈中，成功地佔據

了上海，並為以後的政治博弈，贏得彩頭。上海臨時分會在其完成接收、

籌建後，其在歷史大變局中的使命即告終結。 

                                                      
120  沈雲龍 編著，《黃膺白先生年譜長 編》，上冊，286。 
121  王正華 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1冊，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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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hanghai Temporary Branch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Council of Kuomintang (1927) 

Lu Yan-xi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Qinghai University, China 

 Shanghai temporary branch established by the Central Political Council of 

Kuomintang in Nanchang on Feb 21th, 1927. It was called Shanghai temporary 

political committee firstly, then renamed “Central Political Council Shanghai 

temporary branch” on April 17th, in accordance with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Council of Kuomintang in Nanjing, and ended on July 7th when the 

Shanghai special City was founded. During its existence, the meeting took 

Shanghai military, political, financial power, even in the early days also took 

ful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 Not only the discussion and the report of the 

meeting was about the Shanghai’s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party affairs, 

education, health and other aspects through the period of Northern 

Expedition ,but also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nghai temporary branch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Wuhan and Nanchang. Moreover, Shanghai 

temporary branch was the tool of Chiang Kai Shek to boycott the Shanghai 

temporary City and make the decision of "purge". Its importanc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Keywords: Kuomintang, Shanghai, Chiang Kai Shek 


